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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蓝 田 水 陆 庵 大 殿 西 南 角 壁 塑

保 护 修 复 项 目

（项目编号：DCZX2024-ZCCS-GC1064）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甲方：蓝田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乙方：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202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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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蓝田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承包人（全称）：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本建设工程施

工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蓝田水陆庵大殿西南角壁塑保护修复项目

工程地点：蓝田县水陆庵大殿西南角

结构形式： / 层数： / 建筑面积： /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工程承包范围

项目概况：蓝田水陆庵大殿西南角壁塑保护修复项目：前期研究，实施直接

保护修复（雕塑病害治理及保护修复、支撑墙体及坠落塑像修复、工程同步

研究与档案资料记录、修复工具和材料、脚手架等）。

三、合同工期：

工 期： 1095 日历天 （具体开工日期由双方共同确定）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五、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大写）： 人民币贰佰零陆万玖仟伍佰元整

（小写）： ¥ 2,069,500.00 元

2、综合单价：详见承包人的报价书。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双方为履行本合同的有关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

七、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赋予的定义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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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

修责任。

九、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

十、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

合同订立地点： 西安市

本合同双方约定 签章 后生效。

十一、付款条件及比例

1、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40%作为预付款。

2、乙方完成合同工程量 80%时，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80%作为工

程进度款。

3、乙方完成全部工程量时，经甲方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

总价款的 90%。4、经政府相关审计部门审计完成后，支付至审计结算价款的 100%。

根据《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办法》,发包人作为本合同项下相关款

项的缴款人，应在承包人(执收单位)向其开具《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

知书》后的 15 日有效期内，按照该《缴款通知书》和本合同约定完成当前应付

款项的缴款;否则，视为发包人逾期付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十二、违约责任

1、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

式无效；解除合同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

2、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条款，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对

方有权变更、解除合同，违约方需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1)发包人无故拒付项目经费，承包人有权拒绝提供修复，解除合同，并要

求发包人支付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发包人逾期支付工作经费，导

致承包人无法按期完成的，承包人有权对交付期限按延误的时间予以顺延。

(2)由于承包人自身原因无法按期或保质完成合同规定工作内容和成果，导

致本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应支付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

(3)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合同不能顺利履行时，双方各自承

担自己的损失，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4)执行合同中如遇意外突发情况导致合同项目不能顺利履行需要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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